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愛恩主日講壇　　　　　劉瑞義牧師

日期：主後2002年6月30日

講題：為我骨肉之親 
經文：羅9：1-3
序言：

聖經中有許多信心偉人都有一顆愛同胞的心：

a)亞伯拉罕　　　創14：14-16

b)以斯帖　　　　斯4：10-5：8

c)摩西　　　　　出32：31-32

d)保羅　　　　　羅9：1-3

本文

1、 熱愛自己的＜同胞＞

為我弟兄！我骨肉親，就是自己被咒詛，與基督分離，我也願意。羅9：1-3

a) 自己被咒詛（anathema）意指：被革除燒毀

b) 與基督分離（apo）　　 意指：失去產業　　　申10：9
c) 我也願意（euchomai）　意指：我的祈求
2、 深信福音的＜大能＞

1. 我不以福音為恥  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猶大人，後是希利尼人  羅1：16
救（soteria）：

a）O.T  上帝救百姓脫離捆綁  出14：13

b）N.T  福音救世人脫離罪惡  羅1：16
2. 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，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，是出於神，不是出於我們。林後　4：7

       a) 出於神

       b) 不是出於我們

3、 付上宣傳的＜代價＞

我們既是這樣愛你們，不但願意將神的福音給你們，連自己的性命也願意給你們，因你們是我們所疼愛的。帖前2：8

結語：

不愛他所看見的弟兄（同胞），就不能愛沒有看見的神。約壹4：20

